山东理工大学“安全隐患随手拍”奖励办法（试行）
为强化全体师生员工的安全意识，充分调动全校师生员工参与校园安全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及时发现、排查和消除各类校园安全隐患，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原则
“安全隐患随手拍”奖励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的原则，遵循“谁报送、谁受奖，查实必奖、分级奖励”和“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要求，确保奖励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奖励工作，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隐患报送的受理、核查、定级、奖励发放及相关协调工作；各二级学院、职能部门配合做好隐患核查、整改及反馈工作。
二、隐患报送要求
（一）报送内容需真实、具体，拍摄的照片或视频应清晰可辨，能准确反映隐患的具体位置、表现形式和实际情况，同时需简要说明隐患发现时间、具体地点、隐患描述及可能造成的危害。
（二）报送人可实名报送，也可匿名报送；实名报送需提供有效联系方式（姓名、电话、所在单位），以便核查反馈和奖励发放；匿名报送且有奖励诉求的，需提供能够辨识其身份的有效信息。鼓励实名报送，便于后续沟通核实。
（三）报送人应坚持客观公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或单位，不得恶意报送、重复报送已受理或已整改完毕的隐患；对弄虚作假、恶意报送的，一经查实，取消奖励资格，情节严重的，将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四）报送的隐患应为尚未被学校相关部门发现或未被列入整改计划的新增隐患；已被发现且正在整改、已整改完毕或已进入处理流程的隐患，不再纳入奖励范围。
三、奖励标准与发放
奖励标准根据隐患的严重程度、典型性、整改难度及可能造成的危害，分为一般隐患、较大隐患、重大隐患三个等级，实行分级奖励，具体标准如下：
（一）一般安全隐患：危害程度较低、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可立即整改排除的隐患，经核查属实的，给予报送人10元物质奖励。
（二）较大安全隐患：危害程度中等、整改难度较大，可能造成局部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的隐患，经核查属实的，给予报送人30元物质奖励。
（三）重大安全隐患：危害程度高、整改难度大，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或影响校园整体安全稳定的隐患，经核查属实的，给予报送人50元物质奖励；对及时发现重大险情、避免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的，可额外给予表彰奖励。
对积极报送安全隐患、表现突出的报送人，除物质奖励外，还将采取以下精神奖励措施：
（一）在学校安全保卫处官网、“平安山理工”微信公众号、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平台进行公开表扬；
（二）年度评选“校园安全卫士”“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安全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
四、奖励发放规则
（一）多人共同报送同一安全隐患的，奖励发放至排第一位次报送人，由报送人协商分配；同一隐患多人先后顺序报送的，奖励发放至第一时间报送人。
（二）隐患报送奖励，待隐患整改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拨付：在职事业编制、非事业编制教职工及离退休教职工，奖励款项依据预留信息直接划转至个人工资银行卡；在校学生奖励直接汇入本人银行卡；其余校内工作人员凭校园卡、银行卡至鸿远楼 202 室现场申领，奖励自可申领之日起逾期 30 个工作日未领取的，视作自动放弃。
（三）奖励每月统计一次，由学校财务集中发放。
（四）奖励资金从学校“校园吹哨人”奖励基金项目中列支，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范发放，接受学校财务、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五）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本职工作中发现的安全隐患，不纳入本办法奖励范围，可由所在单位视情况计入绩效。
五、保密要求
安全保卫处及相关工作人员需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对报送人的个人信息（姓名、电话、所在单位等）严格保密，不得泄露报送人信息或报送材料，不得向报送对象及无关人员透露报送情况；对违反保密规定的，将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本办法由学校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